
境內及境外基金業務授權委託書 (本委託書僅於投資人委託他人辦理交易相關事宜時適用)

1. 本人(即委託人)茲委託受託代理本人就本人之帳戶(戶號:                       )向 貴公司為境內及境外基金之申購、買回

或轉換之指示，並全權代理本人辦理下列事項及一切必要之行為:

□ 基金申購、買回與轉換之交易事宜。

□ 交易相關紀錄之查詢。

□ 委託人基本資料變更。

□ 扣/付款帳戶設立與變更。

□ 就帳戶所持基金設質。

2. 委託人並授權受託人於辦理受託事項時，有權為委託人向 貴公司洽詢或確認受託事項之內容。

3. 受託人承諾代理本人處理上開受託事項。凡因此項代理行為所生之一切權利、義務及法律責任均由本人負全部責

    任。受託人與本人間之任何爭執，概與 貴公司無涉。

4. 委託人及受託人並均同意行使本委託書有關委託事項而須使用印鑑樣式時，限以委託人留於 貴公司之印鑑樣式為

    憑，否則 貴公司不予受理；同時 貴公司為保障客戶權益，如對委託事項有任何疑慮，得隨時與本人確認；未獲

    確認前，貴公司得拒絕辦理相關事項。

5. 本授權書未經委託人/受託人以書面通知， 貴公司終止授權前均為有效；委託人或受託人如欲終止授權，請務必以

    書面通知送達本公司，該終止通知於到達本公司時始生效力；於該終止通知到達本公司前，本公司得信賴受託人

    所為之指示並據以執行之。 

6. 本委託書於有效期間內不因委託人或受託人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

7. 本授權書需檢附委託人及受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此致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委 託 人 : 受 託 人 :

身 分 證 字 號 : 身 分 證 字 號 :

電    話 : 電    話 :

地    址 : 與 委 託 人 關 係 :

地    址 :

受益人於柏瑞投信之原留印鑑簽章樣式 受託人印鑑簽章樣式

  

未滿20足歲或受輔助宣告之受益人請加蓋法定代理人
（父母雙方）或輔助人印鑑

以下由柏瑞投信收件審核簽章：    　     

基金事務覆核 基金事務建檔 業務單位收件 業務員代號

TM98314


